
兰剑学院理事会章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兰剑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

负责制，理事会的建立，是为了加强学院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使

学院和企业更好地面向社会，为京津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服务，

并进一步促进学院和企业的共同建设与发展，建立起双向参与的

运行机制，以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条理事会的组建遵循“校企协同，互惠互利，资源共享，

共同发展”的原则。

第三条理事会是建立德州市人民政府、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洛杰斯特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德州市智能制造产学研创新联

盟之间联系，以“培养岗位能手，提升岗位胜任力”为育人目标，

遵循“一岗贯通、协同融合、以人为本、岗位成才”育人理念，

通过企业支持办学建设、企业参与办学过程、政行校企检查办学

成效，构建校企深度融合、协同育人的办学模式，实施校企协同

育人的机构。

第二章理事会的任务

第四条联络社会各界关心指导和支持学院和企业的建设和

发展。

第五条通报董事会各单位的有关情况，推动各董事单位的建

设与发展。



第六条加强学校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共同承担教育、科研

项目，不断促进产学研紧密合作。根据专业的需要，分析岗位能

力结构和知识结构，确定课程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案，并定期对教

学进行调研，根据智能制造行业的发展及时提出调整计划和方案，

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依据。

第七条促进董事会单位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互兼互聘，开展

各类人才培训。

第八条定期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理事单位承担的有关工作

的情况报告，讨论研究理事会工作计划及重要事项。

第三章理事会的组织机构

第九条理事会由学院、产业联盟、企业和知名行业专家学者

等组成。

第十条参加理事会成员的单位及知名行业专家学者，由理事

会提出邀请，经理事会协商讨论，征得半数以上成员同意、签定

有关协议后即可成为理事会正式成员。

第十一条凡要求退出理事会的单位，应提出申请，经理事会

协商同意，办理有关手续后即可退出理事会。

第十二条理事会设理事长 1 人，副理事长 1 人，理事共 3人，

可以聘任高校、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知名人士当任名誉理事长

或顾问。

第十三条理事长、副理事长均由董事会成员协商后产生。



第十四条理事会下设学院院长 1 人，副院长 2人，由理事会

理事兼任。负责处理理事会日常工作。

第十五条理事会理事长每届任期三年。原则上每学期召开一

次全体理事会会议，特殊情况经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协商可提前或

延期召开。

第四章理事会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学院理事会学校方承担以下义务：

（一）采用委托研究，合作开发，组建科研机构，共建研究

中心。积极承担理事会单位的科研任务，并作为重点项目实行专

项跟踪，确保项目的成功实施，优先将科研成果转让给理事单位。

（二）学院实训室全面向理事会单位开放，为理事会单位提

供方便。

（三）为理事会单位提供科研管理人才及员工培训所需的教

师、教材、实验室等方便条件，亦可在对方开设教学点或共同开

办各类人才培训中心。

（四）为理事会单位组织召开专场人才招聘会，优先向理事

单位推荐优秀毕业生。

（五） 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为各理事会单位提供图书阅

览，文体活动的免费资源服务。

第十七条学院理事会企业方承担以下义务：



（一）凡学院有能力承担的科研任务（包括项目论证、专题

调研、科研咨询与论证、中间实验等），优先安排承担。

（二）为学院学生实习、调研、实践、科研项目实验、教学

科研设备提供必要的条件。

（三）利用各种形式（包括捐款、赠物、设立专项基金等）

资助学院办学。

（四）优先为学院提供师资人才锻炼，科研开发等方面的合

作项目。

（五）积极参加理事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向社会各界宣传互

联网学院理事会，提升认可度和美誉度。

第五章附则

第十八条理事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委派一名联络员负责日

常联系工作。

第十九条理事会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教学、科研、人才、文

体等方面的专门工作机构，负责落实具体工作事项。

第二十条理事会全会必须有半数以上成员参加方可召开会

议，各项决议须经三分之二以上与会成员通过方能有效。

第二十一条本章程未尽事宜由理事会另行制定。


